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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健全与公正——道德惩罚的三个维度 

□方  杲  吕连凤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摘  要]  人是一种道德存在物，既具有做好人和行善的潜能，也有做坏人和作恶的潜能。人

们一旦做坏人和作恶，就要受到道德惩罚。为了保证道德惩罚的公正性，一般来说，需要从三个维

度来考虑：第一，道德规则的合理性是道德惩罚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二，健全人格的

主体是道德惩罚的对象，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第三，公正的道德评价是道德惩罚的保障，它具有

社会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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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是人的共在。当人们共在

并且彼此开始冲突的时候，就需要道德规则来协调

人们之间的冲突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为了使人类共

同生活得更成功、更有意义，人们需要对自己的举

动和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因此，人是一种道德存在

物，即道德规则对人们适度和节制的生活态度及行

为方式起着规范作用。 
如果人们减轻了道德规则赋予他们的自我约束

的义务，便打乱了道德平衡，为了重建道德平衡和

恢复个人的自我约束的义务，就需要道德惩罚。道

德惩罚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是一种恶。“所

有的惩罚都是损害，所有的惩罚本身都是恶”[1]，

它通常是将伤害或损害强加于某人；另一种方面，

它又是一种必要的恶。它以非强制性手段规范人的

行为，从而有助于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达成

平衡。那么，人们依据什么对失德人进行道德惩罚？

哪些人的失德行为要受到道德惩罚？怎样保证道德

惩罚的公正性？“在惩罚问题上，比在其他任何领

域都更需要公平公正”[2]114。一般来说，道德惩罚

必需考虑以下三个维度：道德规则的合理性、主体

人格的健全性和道德评价的公正性。只有这三个维

度有机结合，才能保证道德惩罚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 

一、道德规则的合理性是道德惩罚的基
础，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道德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规范行动的基础。

由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不影响任何其他人的情况极

少，由此产生的好处或坏处必然要落到别人头上，

那么，为了合乎道德地对待别人，我们必须拥有合

理的道德规则。道德规则是一种由人们在实际生

活中根据人们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

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它要处理好“行为与规则”

的关系，即行为方法考虑到了最大的自由，而规则

方法对自由进行了某些压制，却提供了较大稳定。 
具有合理性的道德规则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

应当以理性为基础而又不缺乏情感，即道德规则是

理性和情感的复合体；第二，应当尽可能具有逻辑

一贯性，但又不是僵化不变的；第三，必须具有普

遍性，能普遍地适用于全社会又能应用于特定的个

人和境遇；第四，应能教授和宣传；第五，必须能

解决人们之间、责任之间和义务之间的冲突。 
合理性的道德规则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对社会

秩序起到制约和保障作用，它是判断善和恶、正当

和不正当、正义和非正义、荣和辱、诚实和虚伪、

权利和义务等的道德准则。它能正确规范人的行

为，调整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为社会带来安定，

使社会无需太多的法律强制和刑罚威胁便可良好地

运行，使社会处于和谐、稳定状态，从而推动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 
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规则不被绝大多数人遵

循，那么，人们就会十分普遍地突破这种伪道德规

则，从而使道德规则处于虚无状态，“这个准则不

被遵循，人们就不能通过规范的手段来调节他们的

行为”[3]。人们的行为没有规则约束，就会失控，

就会返回到自然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成“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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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狼的关系”。在这种状况下，就谈不上道德惩罚。

所以，合理规则之于秩序，就像规矩之于方圆，没

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同理，没有规则，就不能有良

好的社会秩序。社会就是在依靠各种规则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并在它们的制约和保障下才能正常运

行。列宁曾经说过，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也

存在着“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

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最起码的就是公共生

活的规则”[4]。涂尔干也指出“道德规范具有特殊

的权威，通过这种权威人类社会遵守道德规范的规

定”[5]42。公共生活领域越扩大，对公共生活秩序的

要求就越高，随之对道德规范的要求也就越严格。 
道德规则虽然代表的是一定共同体的共同意

志，具有社会普遍性，但是它不可能囊括这一共同

体每个成员的个别性欲求，这就决定了个体的每个

行为不都是符合这些规则的，个体也不可能在无其

他任何保障措施的前提下一直自觉地“循规蹈矩”。

要使规则具有效力并能在实际中发挥作用——这恰

恰是规则的价值和生命所在（除了必要的教育之外，

还必须运用道德惩罚这一行之有效的手段）。惩罚是

对道德规则权威性的维护。涂尔干认为，道德的基

本要素是纪律精神，而纪律表现为规则，规则给我

们一种强烈的权威感，“正因为有了道德规范中的

这种权威，道德规范才成了真正的力，当我们的欲

望和需求，我们的各种欲求变得过度时，这些力就

会形成对抗作用”[5]43。所以惩罚和规则就建立起直

接的联系：道德规则对我们具有一种权威性，如果

有人违反合理的道德规则并且不受惩罚，那就是对

它的权威性的侵犯，为了保持它的权威性，恢复被

扰乱了的道德平衡，就必须依据合理性的道德规则

对其进行道德惩罚，旨在阻止这种违规行为的出现。

从这个意义来说，惩罚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因为惩罚会使犯错者有切肤之痛，能帮助其形成正

确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同时还可起到警示作用，

其他人可以通过观察犯错者接受惩罚的这一事件，

以此为警戒，内化到自己的潜意识之中，使他们在

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不犯类似的错误，从而有助于

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因此，道德惩罚是道德规则

的内在要求和固有属性。 
当前我国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

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

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

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

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

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基于此，我国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规定

了公民“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6]。在人与人关系

的层面上，道德规则主要体现为举止文明、尊重他

人；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道德规则主要体现

为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

面上，道德规则主要体现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

这些道德规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对个

人而言有助于形成个人坚强的性格，能培养个人的

责任感，锻炼个人的意志和人的尊严感，提高个人

抵抗引诱和战胜引诱的能力，规范个人的行为，履

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对社会而言，有助于形成良好

的社会风尚，增强社会秩序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社

会的和谐。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合理的道德规范

不仅是道德惩罚的基础，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 

二、健全人格的主体是道德惩罚的对象，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道德规则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起

来的，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

生活准则，并以此来规范健全人格主体的行为。健

全人格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稳定的根源，它使人类超

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

个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物，具有道德规则的内

在约束力。健全人格能够纯化人的良心和美德，为

人的尊严奠定基础，成为主体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

格，积淀在主体的自我意识之中，并指导主体的价

值选择，通过主体的道德实践，在主体的行为模式

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我们只有针对健全

人格主体的行为，才能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

则，进而才有奖惩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健

全人格的主体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的

主体失德才对其进行道德惩罚。对那些没有自主行

为能力的人来说，没有道德可言，道德惩罚对他们

就不适用，也是毫无意义的。 
人是两重性的动物，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

统一体。人总是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摇摆不

定，苦苦挣扎。自然属性是人和其它动物所共有的

本性。主要是以本能需要为基础的食欲、性欲和自

身保存，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属于人的非理性部

分。社会属性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具有的形态和

特征，它是人所特有的，是人们共同约定的，彼此

约束的，受制于道德规则和法律法规。亚里士多德

指出.“人具有两重性，人的灵魂中包含着理性和非

理性两个方面。理性使人有智慧，能知善恶、辨是

非；因而能给人以正确的选择，使人富有正义性。

而非理性的部分正好相反，使人只顾自己，不管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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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趋向于作恶……而人的理性也能使人发现正义

原则，并找到能贯彻正义原则的组织形式”[7]。人

们之所以要建立正义原则的组织形式，不仅是为了

生存，而且是为了“优良的社会生活”。只有健全人

格主体才能运用理性来协调好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的关系，使人能更好地自由地生活。从这个角度看，

理性和自由是有直接联系的。 
自由是人类意识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

但自由不是任性，而是健全人格主体的自觉、意志

的自律。健全人格主体的道德行为不是依靠外在的

强制，而是主体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约束力，取

决于主体自身的良心和美德。健全人格主体的道德

行为就是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根据某种道德

规则，在不同的价值准则、善恶冲突之间所作的自

觉自愿的选择。任何道德选择都必须承担其相应的

道德责任。自由规定着责任，责任确证着自由。由

于道德主体能够自由选择从善或从恶，所以就必须

对这一自由选择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这就是道德

主体不能轻松自在地在道德实践中选择而往往要背

负使命的根由所在。而健全理性人格的人依靠自己

内在的良心和美德来自觉地承担“责任”和“义务”。

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

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8]。 
然而，主体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现实

生活中，主体的行为总是与某种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每个主体都希望获得绝对的自由，随心所欲不受他

人干扰。所以他在选择其行为方式并决定其行动时,
都会存在长远的或当下的考虑、估价和抉择，但无

论怎样考虑和抉择，他都必定有自己的价值目的和

利益考虑，因而可能造成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矛

盾，局部自由和整体自由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

达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状态，使得每个人在享

受自由的同时又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要借助道德

规则的力量。因为人区别于其他万物，就在于人具

有理性，所以有能力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按照道德

规则的要求做出选择，而不是仅仅被动的听命于自

然法则。因此，道德规则是作为健全人格者依照自

己的意志自由对自己的立法，这就要求作为立法者

的人必须无条件的、不受外在的制约遵守自己的立

法，听从自己理性的呼唤、顺从自己的自由意志选

择。“有责任感的道德行为人是这样的人：他公平地

关心每一个他的行为影响所及的人的利益；他详察

事实并考察其含义；他只在深入思考并确认其有效

性之后才接受行为准则；他愿意‘聆听理性的声音’，

即使这意味着先前确信的东西需要作修改；他愿意

按照这样深思熟虑的结果行动”[9]。如果健全人格

者的言行不符合社会的道德规则，就会引起普遍的 

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因此，道德惩罚的对

象应该是健全人格的主体，只有这样的道德主体才

能承担道德责任。“道德惩罚”就是唤醒有健全人格

的主体，明是非、定廉耻，行“忠恕”之道，弃恶

从善，最终向自由自觉的精神境界升华。 

三、公正的道德评价是道德惩罚的保障，
它具有社会的公平性 

道德规则只是对人格健全的主体提供行为准

则，理性人“应该如此”行为，它具有普遍性特点。

然而，“道德毕竟总是发生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境

遇的，总是发生于特定的个人之间的；道德决不是

抽象地发生的”[2]145。现实中的理性人的具体行为

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经验证明，人们具有做

好人和行善的潜能，也有做坏人和作恶的潜能”[2]91。

其行为的善恶具有不确定性，大致说来有三种可能

性，即行为结果或者是完全符合道德规则，即善，

或者是部分符合道德规则，即善恶交杂，或者是完

全不符合道德规则，即恶。他们的行为结果又反作

用于他们的行为。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得到道

德酬赏的行为将趋于重复；受到道德惩罚的行为将

避免重复；而长期得不到酬赏或反馈的道德行为则

趋于消退。因此，主体的行为结果是否善或恶，就

需要根据道德规则进行道德评价。只有公正的道德

评价，才能保证对主体的奖惩是其行为的“应得”。 
道德评价是人们依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规

则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的善恶、荣辱、正当或

不正当等道德价值的判断和评论，它是一种关于道

德行为的认识活动。它可以揭示一个人行为的善恶

价值，判明其行为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规则，是否

符合道德理想，从而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形

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弃恶扬善，以调整人与人

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道德评价

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激励、制约和导向作用。首先，

道德评价作为人们对自身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的主观

反映，作为人们对道德行为的正确认识，构成了实

践的精神动力，是推动着行为不断实现价值的驱动

力量。其次，道德评价作为主体行为的尺度是主体

发展的规范因素，它要求主体的行为必须消除盲目 
性和随意性，必须服从于社会稳定的实现。最后，

道德评价作为实践活动的目标是实践活动发展的导

向因素，它制约着实践活动的发展，朝着更充分、

更全面、可持续性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

神文化需要的方向发展。 
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进

行道德评价。人们道德评价的能力、深度和广度，

标志着一定道德规则被人们接受的程度，进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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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则发挥作用的强弱。道德评价不像道德规则

（道德规则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健全人

格主体那样具有客观性，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性

原则，它是评价健全人格主体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

规则过程的公平性以及评判者（个人和社会）的公

平性，因而，道德评价本身就有合理性和非合理性、

公正和偏见之分。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合理性的、公正的道德评价，

漠视善与恶的性质，甚至善恶不分、善恶颠倒，也

就失去了对向善的激励和对从恶的抑制、抨击作用。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道德评价的合理性和公正

性的缺失，便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失序和混乱，从

而使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致使社会交往不能有

规则地进行，出现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助人

者的道德付出得不到相应的道德回报，甚至导致助

人不乐现象的发生。最近央视新闻连续报道了几则

助人不乐的事例，其中一则是：59岁以走街串户卖

豆饼为生的淮安市淮阴区居民周翠兰，捡到1700元
现金，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周继伟后，得到的回应

不是感谢，而是坚称自己丢的是8200元，并由此将

周翠兰和另一位目击者一起告上了法庭。周翠兰为

此伤心不已，她心里嘀咕：我捡钱归还了，怎么还

被人家告上法庭？这就是现代版的蛇与农夫的故

事。网上有某校大三女生为筹集回家路费，发出了

“一夜情”的告示以及广州8名女子脱衣征婚的笑

闻。这些健全人格主体的失德行为，不能说我们现

代社会的道德评价没有责任。 
道德评价本身是否公正、合理对健全人格主体

的行为有直接的指引作用，对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

也有着推动作用。荣誉是社会对高尚道德行为者的

肯定和褒奖，耻辱是社会对不良现象和不道德行为

的谴责。耻辱感的失落即为无耻，无耻、无赖是毁

灭社会现代化的恶性肿瘤。因此，发挥合理的、公

正的道德评价的社会作用，对于现代化建设事业，

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提倡，都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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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 is a kind of moral beings, who have the potential to do kinds things as well as evil 
things. Once a person does evil things, he will get the moral punishment. To guarantee the justice of morals 
punishment,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orals rul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ral punish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social values. Second, the subject of the sound 
personality is the object of the moral punishment, who undertakes the appropri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rd, the 
justice of the moral evaluation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moral punishment and it has the equity for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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